研究生校际交换项目
协议书

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
二○一六年印制

甲方：中央民族大学（研究生院）
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
乙方：中央民族大学（国际合作处）

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

丙方：              （留学人员）
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、乙、丙三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丙方在中央民族大学（甲、乙方）资助和支持下出国留学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中央民族大学（甲、乙方）为实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战略目标，努力营造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培养环境，接受丙方的申请，同意丙方申请时选定的留学专业和制定的留学计划。同意派遣丙方赴     （国家/地区）               （学校）留学，留学期限为      个月
【      年    月   日——     年   月     日】
第二条中央民族大学（甲、乙方）承担如下义务：

（一） 对丙方留学资格最终审定,对丙方出国留学给予必要的指导，并向丙方提供有关出国留学的咨询。

（二）向丙方提供部分经费资助，具体资助金额按学校当年政策执行。
第三条 丙方承担如下义务
：
（一） 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，不发表任何可能会损害国家、民族及中央民族大学形象的言论或从事任何不利于国家、民族及中央民族大学的活动。应遵守留学院校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留学院校的校纪校规，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，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。
（二）应对自己的人身、财产安全负责，按照境外法律规定购买医疗保险。
（三）应遵守中央民族大学相关规定及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。
（四）丙方应当按照留学计划和留学院校的培养计划要求，完成留学任务。丙方的留学计划和留学院校的培养计划作为本协议的附件。
（五）留学期间与选派院系、导师及研究生院保持经常联系，每个月向研究生院、国际合作处、所在院系及导师汇报学习、科研进展情况。

（六）留学期间，丙方发表学术论文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，单位应注明“中央民族大学
”字样，
丙方应主动了解留学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情况，并撰写研究生教育相关研究报告。
（七）在规定留学期限内完成申请时留学计划，按期回国返校。
丙方回国一周内应到研究生院、国际合作处报到。报到时应提交下列材料：往返机票（含登机牌）、留学总结、课程学习成绩单、学术成果、学术（文化）交流情况、派出学院研究生教育研究报告。

第四条  协议解除
（一）经甲、乙
、丙三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本协议。
（二）由于不可抗力导致协议无法履行，本协议自行解除。
（三）中央民族大学（甲方、乙方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：

1.甲方、乙方未按规定金额资助，影响
丙方正常学习生活。

2.甲方、乙方未按照规定时间，办理相关手续，影响丙派出。
（四）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、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，并追究责任：
1. 丙方未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或发表任何可能会损害国家、民族及中央民族大学形象的言论或从事任何不利于国家、民族及中央民族大学的活动。
2. 未遵守中央民族大学相关规定及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。
3. 留学期间不按照协议定期向研究生院、所在院系及导师汇报学习、科研进展情况。

4. 申请材料中存在造假或伪造现象或未完成留学学习计划，无法提交协议要求的材料。

5. 未经学校允许，擅自提前回国、延期回国或滞留不归或回国未按时报到。

6. 在读期间，课程学习不及格或者未在规定年限内修满学分。
第五条  违约责任

（一）三方协商一致或者因不可抗力解除协议，丙方应在解除协议七个工作日内退还全部资助款项。

（二）甲方、乙方有第四条第三款约定的情形之一的，丙方应在解除协议七个工作日内退还全部资助款项。甲方、乙方应按资助额10％向乙方支付赔偿金；

（三）
丙方有第四条第四款约定的情形之一，丙方应在解除协议七个工作日内退还全部资助款项。
（四）擅自提前回国的，按实际在国外学习时间长短酌情扣减资助。擅自迟延回国或擅自滞留国外不归的，应赔偿学校资助的全部留学费用并支付学校全部资助费用20％的违约金。

（五）如丙方未按时退还资助金额或未按时支付违约金，丙方自愿由甲方保留丙方的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，直至丙方退还应还款项。

第六条  协议争议解决办法

本协议项下发生争议，由签约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请调解，调解无效时，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
，适用中国法律。
第七条  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本协议书正本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各执一份

甲方：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
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 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乙方：中央民族大学国际合作处
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 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丙方：出境学习研究生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�自  年 月 日至年 月 日或者以最终确定的留学起止期限为准。


�（一）丙方应当按照留学计划和留学院校的培养计划要求，完成留学任务。丙方的留学计划和留学院校的培养计划作为本协议的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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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，适用中国法律。


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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